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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
一、基本信息

项目名称：清远市清城区 441802004001GB00053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

查；

土地使用权人：清远市土地开发储备局；

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单位：广东华清生态环境有限公司；

检测单位：广东华清生态环境有限公司、广州华鑫检测技术有限公司；

钻探单位：广州沃索环境科技有限公司；

地理位置：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城西大道西侧，中心坐标为 113.016035°E 、

23.681453°N；

地块占地面积：84963.51m2；

地块规划：根据《441802004001GB00053 地块规划设计条件审定通知书》，

该地块未来规划为二类居住用地（R2）兼容商业用地（B1）、环卫用地（U22）、

公园绿地（G1）。

二、第一阶段调查结果

根据收集到的资料、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，调查地块内历史经营情况较为简

单、历史沿革比较清楚，历史上主要为未利用荒地和林场，地块总面积为

84963.51m2。

根据前期收集的历史影像图、人员访谈和地块平整情况说明，本地块历史上

无垃圾倾倒填埋等现象。本地块 2016 年之前为村集体所有，16 年之后就被城区

土储征收。

（1）2006 年前为村集体所有的农用地；

（2）2007-2008 年，农用地荒废，地块内多处地势较低区域出现水洼；

（3）2009-2012 年，地块中部土地用地块内表层土壤进行平整；

（4）2013-2017 年，地块中部建起 4 幢林场临时板房，林场运作入驻并运作，

板房内临时存放林场培育和间伐的工具，且东南部水洼用地块内表层土壤进行平

整，2016 年之后城区土储征收村集体所有的本地块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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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区域以外的区域为非重点区域，面积为 78489.91m2,以系统布点法(100m×

100m 网格)结合专业判断布点法布设点位，共布设 6 个土壤监测点和 2 个底泥监

测点，布点密度为 9811.24m2/个，并布设了 1 口地下水监测井和 2 个地表水监测

点，设计钻孔深度为 0.5-8m，其中底泥和土壤监测点的钻探采样深度为 0.5m，

监测井的钻探深度为 8m。加油站产生的污染物对非重点区域的潜在影响途径为

大气沉降，设置土壤监测点的采样深度为 0.5m。

于地块东南方 730m 和西南方 680m 的荒地处布设 2 个对照点，检测结果如

下所示：

（1）土壤样品检测结果及分析

对照点检测结果：

本项目在地块外采集土壤对照点样品 2 个，土壤对照点位于地块东南方

730m 和西南方 680m 的荒地，主要检测项目为 pH、水分、基本项（45 项）、石

油烃（C6~C9）、石油烃（C10~C40）、甲基叔丁基醚、多环芳烃（8 项）。

检测结果显示，除 pH、水分、镉、汞、砷、铜、镍、铅、石油烃（C6~C9）、

石油烃（C10-C40）外，其余的均未检出，且所有检出样品的含量均未超过《土壤

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 36600-2018）中第一

类用地的污染风险筛选值及依据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》

（HJ25.3-2019）推导特定污染的第一类用地土壤风险筛选值。

地块内土壤样品：

①基本理化性质：

地块内土壤基本理化性质分析检测共 26 个样品(不含对照点和平行样)。土

壤样品 pH 值在 6.35~10.02 之间，弱酸性（pH：6.0~6.5）土壤样 1 个；碱性（7.5~8.5）

土壤样品 17 个，占 65.38%；强碱性（8.5~9.5）土 壤样品 7 个，占 26.92%；极

强碱性（>9.5）土壤样品 1 个，占 3.85%。

综上所述，调查地块土壤样品碱性所占比例较大，整体土壤偏碱性。

②重金属和无机物：

地块内共布设土壤采样点 10 个，重金属（铜、铅、镍、镉、汞、砷、六价

铬）共分析检测 26 个样品（不含平行样）。土壤重金属检测结果中共有 6 项指标

均有检出，包含铜、铅、镍、镉、汞、砷指标，所有检出样品中检测结果均低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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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 36600-2018）

中第一类用地的污染风险筛选值。

③有机物：

地块内共布设土壤采样点 10 个（不含对照点），VOCs（27 项）、SVOCs（11

项）、石油烃（C10-C40）共分析 26 个样品，石油烃（C6~C9）、多环芳烃（8 项）、

甲基叔丁基醚共分析 20 个样品，所有点位的土壤样品各有机物的检测结果均低

于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 36600-2018）

中第一类用地的污染风险筛选值及依据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》

（HJ 25.3-2019）推导特定污染物的第一类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。

（2）底泥检测结果及分析

①基本理化性质：

块内底泥基本理化性质分析检测共 3 个样品(不含对照点和平行样)底泥样品

pH 值在 8.31~8.4 之间，碱性（7.5~8.5）土壤样品 3 个，占 100.00%。

综上所述，调查地块底泥样品中碱性所占比例较大，整体底泥偏碱性。

②重金属和无机物：

地块内共布设底泥采样点 3 个，重金属（铜、铅、镍、镉、汞、砷、六价铬）

共分析检测 3 个样品（不含平行样）。其中总共有重金属（铜、铅、镍、镉、汞、

砷）等 6 项指标检出，所有检出样品中检测结果均低于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

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 36600-2018）中第一类用地的污染风险

筛选值。

③有机物：

地块内共布设底泥采样点 3 个（不含对照点），VOCs（27 项）、SVOCs（11

项）、石油烃（C10-C40）、石油烃（C6~C9）、多环芳烃（8 项）、甲基叔丁基醚共

分析检测 3 个样品，检出指标为石油烃（C6~C9）、石油烃（C10~C40），所有点位

的底泥样品各有机物的检测结果均低于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

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 36600-2018）中第一类用地的污染风险筛选值及依据《建

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》（HJ 25.3-2019）推导特定污染物的第一类用

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。

（3）地下水检测结果及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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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地块内共设置 3 口地下水监测井（W1~W3），共计 3 个地下水样品，

主要检测常规指标（2 项）、重金属（7 项）、石油烃（C6-C9）、石油烃（C10-C40）、

甲基叔丁基醚、苯、甲苯、二甲苯、多环芳烃（16 项），

地下水检测结果中除 pH、浊度作为理化性质不做评价外，砷、镉、铜、铅、

镍、可萃取性石油烃（C10~C40）均有检出，所有点位样品均未超《地下水质量

标准》（GB/T 14848-2017）Ш类水质标准及依据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

技术导则》（HJ 25.3-2019）的计算方法和模型推导的第一类用地地下水污染风

险筛选值。

（4）地表水检测结果及分析

本项目地块内共设置 3 个地表水监测点（B1~B3），共计 3 个地表水样品，

主要检测常规指标（2 项）、重金属（7 项）、石油烃（C6-C9）、石油烃（C10-C40）、

甲基叔丁基醚、苯、甲苯、二甲苯、多环芳烃（16 项），除 pH、浊度作为理化

性质不做评价外，砷、镉、铜、铅、镍、可萃取性石油烃（C10-C40）均有检出，

所有点位样品均未超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838-2002）的Ⅳ类水质标准

值及本项目选用的地下水风险筛选值。

四、初步调查结论

根据调查地块初步调查结果，本次调查检测的土壤、底泥、地表水和地下水

样品中各指标的检测结果均低于相应风险筛选值，该地块不属于 地块不

不砷

、

量准准果量准准规类水䍅匉ł于值属


